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师大校字〔2017〕91号 

 

山 东 师 范 大 学 

关于公布第二批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

的意见》和“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”实施方案，学校开展

了第二批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的遴选和建设工作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确定生命科学学院等的“细胞生物学协同创新中心”等 4个校级

协同创新中心，现予以公布。 

学校将对校级协同创新中心划拨专项经费，并在高层次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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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进方面给予政策支持。各中心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和发展定位，

切实加强建设，努力取得高水平成果，形成优势特色，以期在山

东省和国家协同创新中心遴选工作中取得突破。 

 

 

 

 山东师范大学  

 2017年 6月 2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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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师范大学第二批协同创新中心名单 

 

一、细胞生物学协同创新中心 

申报单位：生命科学学院等 

中心主任：周  军 

二、材料与清洁能源协同创新中心 

申报单位：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等 

中心主任：满宝元 

三、大数据与信息协同创新中心 

申报单位：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等 

中心主任：张化祥 

四、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

申报单位：地理与环境学院等 

中心主任：任建兰 

 

    校级协同创新中心是学校直属管理的、非独立建制的科研协

作共同体，中心主任无行政级别，聘期为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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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23日印发  
 

 


